
1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
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前稱Wisdom Sports Group 智美體育集團）

（股份代號：1661）

內幕消息 
(1)可能延遲刊發2024年全年業績； 

(2)延期舉行董事會會議及 
(3)可能暫停買賣

本公告乃由中國前沿科技集團（「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會
（「董事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2)

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之內幕消息條文而作出。

可能延遲刊發2024年全年業績

董事會謹此通知本公司股東（「股東」），由於本公司核數師（「核數師」）需要額外
時間完成審核程序，故將會延遲刊發有關本集團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
的全年業績（「2024年全年業績」）的公告。本公司仍在收集及整理核數師執行及完
成其有關2024年全年業績的審核工作所需資料及文件，包括但不限於核數師於本
公告日期尚未收到的若干作審核用途的確認函（例如銀行審核確認函），且本公司
正在積極尋求相關各方提供確認函，以實現刊發2024年全年業績。基於目前進度，
預期2024年全年業績將於2025年4月15日（星期二）刊發，而2024年年報將於2025年
4月底前刊發。

根據上市規則第13.49(3)條，發行人如未能刊發其初步業績，則應根據尚未與核數
師協定同意的財務業績（如具備該等資料）公佈有關財政年度的業績。本公司經審
慎周詳考慮後認為，本公司適宜專注並完全致力於完成審核2024年全年業績，並於
實際可行情況下盡快刊發經審核2024年全年業績，而就避免對股東及潛在投資者
造成混淆而言，刊發尚未與核數師協定同意的完整未經審核的管理賬目並不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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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期舉行董事會會議

董事會宣佈，由於2024年全年業績延遲刊發，為考慮及通過（其中包括）2024年全
年業績而舉行的董事會會議（「董事會會議」）將會延期舉行。董事會會議謹定於
2025年4月15日（星期二）舉行，以考慮及通過2024年全年業績，及建議之末期股息
（如有），以及處理任何其他事項。

可能暫停買賣

根據上市規則第13.50條，若發行人未能按照上市規則規定如期刊發定期的財務資料，
聯交所一般會要求該發行人的證券停牌，直至發行人刊發公告公佈所規定的財務
資料為止。由於預期未能於2025年3月31日前刊發2024年全年業績，目前預期本公
司所有證券將自2025年4月1日（星期二）上午九時正起於聯交所主板暫停買賣，直
至刊發2024年全年業績（預期將於2025年4月15日（星期二）刊發）為止。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前沿科技集團 

聯席主席兼執行董事 

任文

香港，2025年3月28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任文女士、黃文強先生、任松女士、盛杰先生、
常海松先生、王潔女士及張盼盼女士；而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梁曉文女士、
高文娟女士、吳明聰先生及彭小留女士。


